涪陵区生态环境局于2023年2月2日受理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，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环境影响报告表公示期为2023年2月2日—2023年2月8日（5个工作日）。环评文件公示版全文查询方式 ：http://www.fl.gov.cn/，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：fl72899987@163.com。传真：72899967。通信地址：重庆市涪陵区太白大道3号，邮编：40810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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